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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鄂教基函 〔２０２１〕９号

省教育厅　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

转发教育部及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

关于中小学生作业、睡眠、手机、读物和体质

健康五项管理工作等六个文件的通知

各市、州、县教育局,政府教育督导室:

为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,促进中小学生健康成长,教

育部印发了 «关于 ‹中小学生课外读物进校园管理办法›的通

知»(教材 〔２０２１〕２号);教育部办公厅相继印发了 «关于加强

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的通知»(教基厅函 〔２０２１〕１３号)、«关

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睡眠管理工作的通知»(教基厅函 〔２０２１〕

１１号)、 «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» (教基厅函

〔２０２１〕３号)和 «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管理工作

的通知»(教体卫艺厅函 〔２０２１〕１６号);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

会办公室印发了 «关于组织责任督学进行 “五项管理”督导的通

知» (国教督办 〔２０２１〕３２号).为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作业、

睡眠、手机、读物、体质健康管理工作 (以下简称 “五项管

理”),现将这些文件转发给你们,并提出以下工作要求,请一



并抓好贯彻落实.

一、切实提高认识.“五项管理”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,

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具体要求;是减轻学生课外负

担,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;也是深化基础教育综合

改革,提高治理效能的重要抓手. “五项管理”社会高度关注,

学生和家长十分关切,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

识,充分认识到 “五项管理”作为 “小切口、大改革”的重要意

义,增强工作的责任感、紧迫感和主动性.

二、加强宣传引导.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广大中小学校要认

真学习领会 “五项管理”的精神,广泛开展政策宣传和解读,及

时将精神传达到每一名教职工、每一名师生、每一位家长,注重

做好正面引导,积极回应社会关切.各中小学校要利用主题班

会、家长会、致学生家长一封信、校园公众号、家访等形式,教

育引导家长遵循教育规律和中小学生身心成长规律,树立正确的

教育观、成才观,积极配合学校做好 “五项管理”工作,形成家

校社协同育人合力.

三、明确任务要求.按教育部统一要求,本学期各地各校

“五项管理”要全部落地,形成落实 “五项管理”的浓厚氛围,

年底要取得明显成效.要做到 “全覆盖”,工作覆盖所有中小学

校,公办民办学校都要抓好落实;要做到 “齐步走”,全省各市

州、各县 (市、区)、各中小学校要迅速行动,统筹推进;要做

到 “常态化”,坚持长期抓、持续抓,及时总结经验,形成长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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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制.

四、强化工作职责.市、县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,

建立主要负责人和班子成员包片包校制度,压实工作责任,逐项

分解抓好落实;分管负责人要具体抓,相关科 (股)室要协同联

动、齐抓共管,形成合力.学校党政负责人要将落实 “五项管

理”作为 “一把手”工程,逐条逐项制定具体工作细则,强化过

程管理,严格落实责任,将相关要求落实到职能部门、年级、班

级、班主任和科任教师,融入日常管理和校园文化建设;教师要

把落实 “五项管理”作为基本要求,强化规范意识,做到令行

禁止.

五、细化管理措施.各市、县要把落实 “五项管理”作为基

础教育年度攻坚交账重点任务,结合本地实际研究制定具体措施

和工作方案.要坚持 “刚性约束”和 “柔性管理”相结合,工作

目标要坚持刚性要求,管理方式要做到合情合理.要因地因校制

宜,加强分类指导和过程管理,既要努力达到管理目的,又要防

止简单化处理.要充分发挥学校家委会、家长学校的作用,尽量

做到精细化、柔性化、人性化,避免简单粗暴、“一刀切”,更好

地推动工作落实落地.

六、规范校外培训.各地要严格监管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行

为,校外培训机构线下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２０∶３０,线上培

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２１∶００,严禁校外培训机构给中小学生留

作业,严禁培训机构超前、超纲教学,严禁组织考试,切实避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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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内减负,校外增负.

七、加强督导评价.各级政府教育督导部门、教育行政部门

要将 “五项管理”纳入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考核评价、义务教育质

量评价、开学重点督查和学期常态督查的重要内容,强化督查的

过程性和评价的导向性,督促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全面

落实 “五项管理”要求.各地要以县 (市、区)为单位组织责任

督学按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印发的 «“五项管理”实地

督查要点»要求,采用校园巡查、推门听课、查阅资料、问卷调

查、座谈走访等多种方式,每月到挂牌督导学校督导一次.

各市 (州)教育行政部门、政府教育督导部门要及时掌握所

辖县 (市、区) “五项管理”贯彻落实和督导情况,将 “五项管

理”的执行、督导、整改落实情况分别于７月２０日、１１月２０日

前,报送省政府教育督导室 (电子邮箱:２５３４６２３９４＠qqcom).

联系人:督导办:张文涛,０２７－８７３２８１２３;基础教育处:

董新,０２７－８７３２８０６３

附件:１．教育部关于印发 «中小学生课外读物进校园管理

办法»的通知 (教材 〔２０２１〕２号)

２．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的

通知 (教基厅函 〔２０２１〕１３号)

３．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睡眠管理

工作的通知 (教基厅函 〔２０２１〕１１号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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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．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

通知 (教基厅函 〔２０２１〕３号)

５．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体质健康

管理工作的通知»(教体卫艺厅函 〔２０２１〕１６号)

６．«关于组织责任督学进行 “五项管理”督导的通

知»(国教督办 〔２０２１〕３２号)

湖北省教育厅　　　湖北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

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９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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